询价响应函

江苏师范大学：

       投标人全称        授权     投标人代表姓名 (职务、职称)   为我方代表，参加贵方组织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询价的有关活动。为此：

1.我方同意在本项目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日起90日内遵守本文中的承诺且在此期限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。

2.我方承诺已经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的条件。

3.提供的响应文件，包括正本1份，副本2份。

4.提供和交付的响应文件符合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要求，并遵守其规定。

5.本项目投标报价为           元。

6.工期          日历天。

7.我方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本项投标有关的数据、情况和技术资料。如果贵方需要，我方愿意提供我方做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。

8.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响应文件，确认无误。

9. 我方承诺：招标人如需追加采购本项目采购文件所列相关服务的，在不改变合同其他实质性条款的前提下，按相同或更优惠的折扣保证服务。

10.我方承诺：我方有完成项目所需的人员和设备。
11.我方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将被处以采购金额5‰以上10‰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贵校采购活动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1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；

（2）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；

（3）与招标人、其它供应商或者招标工作人员恶意串通的；

（4）向招标人、招标工作人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；

（5）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的；

投标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

投标人代表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投标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
投标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